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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大宁波理工学院生化学院文件 
 

 

理工生化〔2020〕3号 

 

 

浙大宁波理工学院生物与化学工程学院关于 

印发《生物与化学工程学院学科竞赛管理 

办法（试行）》的通知 

   

各研究所、实验中心，各部门： 

《生物与化学工程学院学科竞赛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已经学

院党政联席会议审议通过，现予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浙大宁波理工学院生物与化学工程学院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年 6月 17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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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物与化学工程学院学科竞赛管理办法（试行） 

 

为规范学院学科竞赛工作的组织与管理，激励教师指导学生，

提高竞赛参赛水平，按照《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学科竞赛管理

办法》（宁波理工教〔2020〕20 号）文件精神，结合学院实际，

制定本办法。 

一、 组织管理 

学院教学委员会负责制订学院学科竞赛相关政策与制度，认

定学院竞赛项目。学院教务办负责受理竞赛申报项目立项、经费

核拨、奖励发放、总结归档等相关管理工作。 

二、 项目认定 

在学校发布的年度学科竞赛认定项目名单基础上，学院教学

委员会根据专业建设、人才培养目标需要，确定学院年度学科竞

赛认定项目。 

三、 申报立项 

（一） 竞赛项目申报常年受理，期限为一年，同一类别不同

级别的竞赛归列为一个项目。 

（二） 竞赛由项目负责人填写《浙大宁波理工学院生化学院

学科竞赛项目申报书》报教务办，经学院教学委员会审定后立项。 

（三） 获立项的竞赛项目向全院学生开放，每项目参赛队伍

不超过 5支，由竞赛项目所属的专业负责组织筛选，报教务办登

记备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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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 经费资助 

（一） 学校立项项目由学院从实践教学经费（实习费）中列

支。学院立项项目（未经学校立项）从实践教学（实习费）、专业

建设指导等经费项目中列支。 

（二） 通过专业层面选拔、在教务办登记备案的参赛队伍，

可获得学院经费资助，具体如下： 

1. 报名费、参赛差旅费实报实销； 

2. 其他竞赛相关费用经项目负责人申请，按实际情况酌情

予以报销。 

（三） 接受企业或外单位为竞赛项目提供赞助。 

五、 成绩奖励 

（一） 学校立项项目获奖，按照学校相关规定发放奖励。 

（二） 学校立项项目、学院立项项目获奖，按照学院《“化

学工程与技术”一流学科建设经费分配细则》《“化学工程与技术”

宁波市重点学科建设经费分配细则》相关规定提供经费支持。 

（三） 对于获奖项目，学院将对项目负责人在考核评优等方

面进行优先考虑。具体认定标准由人力资源委员会审议决定。 

本办法自发文之日起施行，由学院教学委员会负责解释。 

 

附件： 2020年浙大宁波理工学院生化学院学科竞赛认定 

项目名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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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浙大宁波理工学院生化学院党政办公室        2020年6月17日印发 

序号 竞赛项目 立项分类 级别 

1 浙江省大学生化学竞赛 学校 省级 

2 浙江省大学生化工设计竞赛  学校 省级 

3 浙江省生命科学竞赛  学校 省级 

4 浙江省大学生新材料创新设计大赛 学院 省级 

5 全国大学生制药工程设计竞赛 学院 省级 

6 全国大学生化工设计大赛 学院 国家级 


